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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 100%，请投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 担保情况概述 

（一）基本情况 

为满足正常业务发展需要，经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9 年 3 月为子公司东莞市新港德恒水务工程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德恒水务”）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以下简称“农发行”）申请不

超过人民币 29,500 万元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同意以项目应收账款作质

押担保，担保期限 5 年。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德恒水务向农发行申请的项目贷款余额尚有 9,960 万元，经

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将本笔贷款展期两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水务集团”）拟为余额为人民币 9,960 万元的项目贷款分别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和项目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具体金额、期限、担保方式以最终签订的相

关合同为准） 

（二）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水务集团

为德恒水务提供上述担保。此次担保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根据授权，由公司总裁负责担保落地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二、对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情况表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

股比例 

被担保方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率（2023

年 09 月 30 日） 

截至目前担保

余额 

本次新增担保

额度 

担保余额

占上市公

司最近一

期净资产

比例 

是否关

联担保 

岭南生态文

旅股份有限

公司 

东莞市新港德恒

水务工程有限公

司 

90% 

69.99% 9960 万元 0万元 3.32% 否 

岭南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 
1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东莞市新港德恒水务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尹健 

成立时间：2018 年 09 月 27 日 

注册资本：7000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东莞市东城街道岗贝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 1 号楼 6 楼 604 

经营范围：水务工程、市政工程、污水处理、建筑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名称 认缴额（万元） 出资占比 

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7,000 100% 

 

与本公司关系：公司持股 90%的岭南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岭南水务”）

持有德恒水务 100%股权。因此，公司间接持有德恒水务 90%股权，不存在其他关联

关系。 

德恒水务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德恒水务资产总额为 15,721.4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1,076.24 万元，净资产为 4,645.25 万元。2022 年 1-12 月，德恒水务净利润为 0.23 万

元。截至 2023 年 09 月 30 日，德恒水务资产总额为 15,371.71 万元，负债总额为

10,758.46 万元，净资产为 4,613.26 万元。2023 年 1-9 月，德恒水务净利润为-32.00

万元。 



经查询，德恒水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担保主要情况 

为推进公司控股子公司水务集团中标的“石马河支流清溪水流域水环境综合治

理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建设，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

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2019 年 3 月为子公司

东莞市新港德恒水务工程有限公司向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东莞市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 29,500 万元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同意以项目应收账款作质押担保，

担保期限 5 年。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德恒水务向农发行申请的项目贷款余额尚有 9,960

万元，经各方协商，一致同意将本笔贷款展期两年，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岭南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拟为余额为人民币 9,960 万元的项目贷款分别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和项

目应收账款质押担保。（具体额度、期限、担保方式以最终签订的相关合同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此次对外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财务状况良好，风险可控；为

之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

次会议以特别决议案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提

供上述担保，上述议案已经出席董事会的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同意，上述事项在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对外担保额度预计范围之外，因此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议审议的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不会

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

东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因此，我们同意提供上述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担保额度为 9,960 万元，占公司 2023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的 3.32%。截至本公告出具日，公司签约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734,833.21 万

元；实际负有担保义务的额度为 479,496.74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143.99%；扣除对子公司、项目公司担保后的对外担

保额度为 0 万元，实际负有担保义务的额度为 0 万元。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涉及

诉讼的对外担保情形。 



七、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03 月 23 日    


